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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1_8C_E6_94_B6_E7_c40_62400.htm 消息人士透露，央行制

定的《支付结算组织管理办法》即将出台，其中，将确立第

三方支付结算属于支付清算组织提供的非银行类金融业务，

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也将纳入央行监管体系；同时，央行将以

发放牌照的形式，提高这一行业的准入门槛,规模不断扩大的

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已经进入中国央行的监管视野。 《财经

时报》获悉，由央行制定的规范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支付

结算组织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已经最后确定，正

式文件很快就将出台。 所谓第三方支付服务商，是指中立于

网上交易买卖双方，中立于电子商务企业与银行，自行建立

支付平台连接买卖双方，连接商家与银行，提供网上购物资

金划拨渠道的独立法人。 即便是在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与协

调监管部主任李伏安看来，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平台下的电子

支付发展速度，也已远远超过银行业和监管机构的想像。 《

财经时报》了解到，管理办法是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纳入央行

监管体系的标志性文件。这意味着，进入央行监管体系后，

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也将由技术公司变身金融性的服务公司。 

随着这一身份的确立，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与银行的合作关系

，将逐渐向竞争关系转变。 超常规发展 自第一家第三方支付

服务商于1999年诞生以来，近几年这一行业发展迅猛，新兴

电子支付工具不断出现，电子支付交易量也在不断提高，并

逐步成为中国零售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

，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市场2001年仅为1.6亿元；2004年，规



模增长到23亿元；预计2007年市场规模将达215亿元左右。目

前，中国提供网上第三方支付服务的机构已不下50家。 作为

支付中介，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将完成款项在付款人、银行、

支付服务商、收款人之间的转移，其所完成的每一笔资金转

账都与交易订单密切相关，而并非像银行一样提供资金汇划

服务。 据了解，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可以连接多家银行，打破

银行间的壁垒，使商家能够同时利用多家银行的支付通道。 

个人在网上支付的每笔交易金额虽然很小，但是量能累积很

大，这使得第三方支付服务商拥有大量沉淀资金。甚至，一

些大型的第三方支付服务商每日沉淀的资金超亿元。 监管 在

社科院金融所电子支付课题组看来，由于第三方支付服务商

能够从事资金吸储并形成资金沉淀，如果缺乏有效的流动性

管理，将可能存在资金安全和支付的风险。 同时，第三方机

构开立支付结算账户，先代收买家款项，然后付款给卖家，

这实际已突破了现有的诸多特许经营的限制，它们可能为非

法转移资金和套现提供便利，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 熟悉第

三方支付的专家向《财经时报》指出，与第三方支付服务商

发展呈现出发展快、涉及范围广、环节多、形式多样等趋势

不相协调的是，中国电子支付的法律环境基本还处于空白阶

段。支付安全的法律保障、风险责任的承担、网上支付服务

的规范、电子货币的合法性、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法性等问

题，都需要尽快明确。 在李伏安看来，虽然电子支付的技术

发展很快，但稳定性能否与之匹配以及电子支付潜在的声誉

风险和法律风险等问题，确实值得监管部门在现阶段予以高

度关注和研究。 《财经时报》注意到，央行对于电子支付的

发展已予以高度关注，并着手研究电子支付过程中涉及到的



虚拟电子货币、非银行支付服务组织的电子支付业务规范等

问题。 去年10月，央行支付清算司发布《支付清算组织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两次征求业界意见。消息人士透露

，《管理办法》的内容已经最后确定，正式文件很快就将出

台。 他透露，《管理办法》将明确：第三方支付结算属于支

付清算组织提供的非银行类金融业务，应纳入中国人民银行

的监管轨道；同时，央行将以发放牌照的形式，提高企业进

入这一行业的门槛。 此前，《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中曾规定：设立全国性支付清算组织的注册资本最低

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设立区域性支付清算组织的注册资本最

低限额为5000万元；设立地方性支付清算组织的注册资本最

低限额为1000万元。 这将大大提高这一行业的进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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